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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沟通行动理论为核心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蕴含着显著的道德意味与独

特的道德教育见解。沟通理性与道德共识、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制度文化、相互理解与互为观

众、自由辩论与沟通互动，分别构成了其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目的观、课程观、过程观和

方法论。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观，对人们深入把握道德教育的本质与实践策略，具有重要

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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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哈贝马斯批判社会学的思想要旨 

1． 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内涵及道德意味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是建立在对工具理性的泛滥及对道德侵蚀的批判基础上的理

论构思。在他看来， 当代西方社会已陷入了一个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 人的生活世界被彻

底殖民化了。一切社会问题、道德与教育问题都被纳入了科学的框架而变成了技术问题。在

无孔不入的工具化理念宰制下， 善恶问题、价值问题、生活意义问题统统成为寄生于技术

与效率原则的技术问题， 道德也由此成为服膺工具理性与技术原则的强制性行为， 道德教

育沦为一种依循知识化路线与技术化路线的课堂行为、功利性行为，德育的实践品格与生活

内涵被放逐了。 

如何祛除因工具理性的泛滥而导致的道德、道德教育的知性化、技术化、 功利化的弊

病呢?哈氏提出了沟通行动理论作为解救方案。 沟通行动理论的内核在于以语言作为人与人

之间沟通行为的中介，并在参与沟通者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某种 “合理共识”。合理共识

的达成不需要任何内在、 外在的压力加诸对方身上， 而只是用论证、对话来说服对方。 因

为在沟通行动中，每一位言说者基于正当理由所提出的观点都可视为一种 “提议”而非命

令，倾听者可对此表示接受或赞赏、拒绝或批判。为使提议成为“有效宣称”，言说者须满

足语言的可理解性、态度的真诚性、内容的真实性和道德的正当性之条件。语言的可理解性

指言说者对陈述命题与意义的清晰表达； 态度的真诚性指言说者以诚实而非欺骗的姿态参

与互动； 内容的真实性指言说者所陈述的内容是真实而非虚妄的；道德的正当性是指 %借



助于说什么，某人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语境内有说话的权利”，
[1]
包括捍卫自己观点和批

判他人观点的权利。哈氏将满足沟通过程中的理解性、真诚性、真实性与正当性，称之为“沟

通理性”， 认为任何道德原则若要具备“普遍有效性”都必须满足这种沟通理性，有效、有

益的道德交往和道德生活亦须具备沟通理性。这应成为学校教育的生活方式。道德教育的任

务不在于宣讲某些固定的道德原则，而在于将涉及正义、自由、平等、责任等原则置于公共

课堂中进行沟通、论辩，引导学生遵循沟通理性，通过平等的自由论辩，民主对话与协商去

验证道德原则的合理性或适切性，以形成学生间的相互理解与普遍共识。这种言语沟通行动

应是师生普遍意志而非教师单独意志的反映，是一个价值对话而非价值派发、独白、说教的

过程。为确保对话的平等、理性、自由、公正，价值论辩过程须遵循五项规则：每个主体均

可平等地参与论辩；均可对任何论点提出质疑；均可将任何论点引入论辩中；均可表达自己

的态度和主张；均不可因任何主客观原因而剥夺前述之权利。
[2]
一切道德教学,包括道德原

则的讨论、道德策略的探讨，均应遵循基于师生平等参与、协商对话、公开辩论基础上的沟

通理性，方能具有合理性、正当性、价值性、有效性。 

2.沟通行动的前提及其道德教育意蕴 

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哈贝马斯试图以其沟通理性来取代科技理性。沟通

理性成了哈氏全部理论的核心要旨，最终目标是构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 以达

成某种建基于思想共识、价值共识与道德共识之上的沟通行动。沟通行动的有效进行需要满

足基本的条件，哈氏将其称之为“没有任何制约”的理想情境，并以三个“有效宣称” 作

为概括。一是“真理宣称”，即沟通双方所使用的语言能够表达事实的真相、反映外在世界

的事实；二是 “正当宣称”， 即合理、正当的沟通需要沟通双方都遵循最基本的语句规范

与社会规范；三是 “真诚宣称”，即沟通双方运用的语言必须是让对方相信是真诚地表达自

己内心的想法和感觉。
[3]
由三个“有效宣称”所统摄的沟通行动蕴含着人类追求真理、达成

思想共识的理想图景。哈氏的沟通行动理论，蕴含着重要的道德意涵，对学校道德教育实践

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观启示。 

首先，就其最终价值指向而言，一切沟通行为都是交互主体性的社会行为、道德行为，

都以“交往主体的道德资质为前提”。 哈氏认为，社会是一个由沟通行为编织并起决定作用

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交往的主体间性的核心便是道德和法律”。
[4]
沟通行动不仅可以发

展个体基于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的意识与能力,而且还具有提高主体社会化意识与社会化行

为的道德功用。沟通与交往行动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获取并解释价值观、实现相互理解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整合和社会化的过程，在行动者的参与、互动中，其身份意识及其社会群



体中的成员关系得以发展、巩固和更新。
[5]
 

其次,就其对个体人格发展的功用而言,沟通行为因其以价值观的相互理解而非对权威

的盲从为活动机制,因而成为沟通双方实现人格之社会教化的过程,成为促进个体自我观、道

德观建构的过程。在哈氏看来，沟通行动不以单纯取得某种“有目的”的成就为标向，而以

相互理解、社会互动的过程为重心。 

最后，就其对个体道德学习的作用而言，沟通行动特别有助于学生形成角色共识、道

德共识。哈氏认为，道德需要诉诸学习活动，而道德学习活动就是一种沟通活动。它不同于

知识学习的过程，而是一种道德规范认知与道德价值观理解相结合的、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

相统一的“二元学习进程”。这种学习进程以学生获得集体共享的道德意识结构和共同体所

期待的社会角色为目标。达成道德共识和角色共识的可行性路径就是商谈讨论、沟通行动。 

二、哈贝马斯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观 

1.沟通理性与道德共识：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目的观 

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学预设了道德教育的目的:通过商谈与理解培养学生的沟通理性,

形成其合理而稳定的道德共识。哈氏认为工具理性的教育价值观是一种权力操纵的、技术主

义的、官僚化的、殖民化的观念，必须以沟通理性予以取替。在他看来，道德教育应以培养

基于理性探究、商谈讨论的沟通理性为鹄的，而非诉诸权力的运作和道德观念的宰制。而沟

通理性的建立需诉诸语言的合理运用。为此，他提出了服从“理想的语言状态”的原则，该

原则包含四个要素：第一，师生采取语言行动自由进入话语讨论，质疑、修改可疑的道德概

念与规范；第二，尊重学生自主、平等的伙伴权利，通过话语讨论取得相互理解；第三，摒

弃任何先见或主宰意识，在辩论的基础上达成道德的共识或一致意见；第四，秉持语言行动

的合法性原则，确保语言行动的真实性、理解性、解放性。
[6]
此外,营造出不受强制、未遭

扭曲的言谈情境，“行动者能够不失真地进行交往、获得彼此间主观状态的认识及通过没有

外界强制力和威逼力的争论来公开协调他们的分歧”，
[7]
最终实现相互间的理解、认知与行

动的一致。 

沟通理性的建构过程是一种师生基于共同理解与沟通行动的“主体间性”的建构过程，

实质上就是师生的交互主体性。它要求双方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道德的对话与沟通，理解对

方的需要、动机、心理变化与行为反应，相互进入对方真实的生活世界。交互主体实质上是

一种反思性主体。道德教育中交互主体性的建立对于摆脱既有的道德观念、习惯与生活关系

对道德行为的原始性支配，获得对道德规范的反思性理解，具有独到的教育价值。它摒弃了

狭隘的知识性、工具性，凸显了学生道德学习的批判性、商谈性、建构性，有益于民主、协



商、合作意识的培育和以理解为目标的道德反思与实践能力的发展。 

沟通理性的形成与道德共识的建构是统一的。每个遵守合法性、合理性语言原则的个

体，都会自然形成公共的沟通理性，而各自遵循沟通理性的个体就会形成相互认可的道德共

识。哈氏坚信，道德共识完全是沟通理性、论证力量的结果，而不同形式的策略性互动是达

成道德共识的最佳路径。通过商谈、讨论等互动方式，相关的道德规范得以明确，习以为常

的道德误解得以澄清，道德行为的正当性得以辩护，价值共识得以不断扩展，最终使得“一

种得到辩护的、获得担保的、被奠定基础的”道德共识得以形成。 

沟通理性的建立、道德共识的形成，都需要诉诸教育的支持。哈氏认为，学校教育因

承担着普及自由、平等、民主价值观的使命而成为实践沟通理性的理想机构。而这要求学校

教育和道德教育本身必须是体现交往理性、遵循交往行为规则的典范。道德教育蕴含着两种

相反却相成的目标：促进学生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前者旨在通过教育使学生的思维、话语和

行为同社会规范协调起来，以纳入社会共同体的框架之中，最终实现人的社会化，即“被社

会的语言规范、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所一体化和同化”；后者则意在通过教育使学生形

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以形成某种独立的人格，而非对现存社会规范无条件的顺从，最

终实现人的个性化，即“自我同一性和主体意识，即个性的形成”。 

培养沟通理性与道德共识的道德教育目的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它摒弃传统道德教

学过程中知识灌输、价值派发等缺弊，将德育视为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过程，赋予了

师生平等商谈、自由讨论的权利；它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平等商谈、讨论、质疑、诘难

和自由反驳、辩护、论证、修正作为达成道德共识之德育目标的途径。这些见解都切中了现

代道德教育的本质。道德教育需要理解，需要合作。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沟通行为；没有

相互合作，就无法取得价值共识。营造公正、合理的话语规则和对话氛围，摒弃一切暴力和

权力的滥用，赋予学生平等讨论、自由争论的权利，是保证道德教育达成道德共识的基本要

求。 

2. 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制度文化的建立: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课程观 

现代社会,道德教育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道德教育课程若要获得合法性,就应“既

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批判，又要推动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
[8]
最终使学生从种种价值与

语言暴力中解放出来。解放旨向的道德教育课程在内容上凸显了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公民

教育、共同体教育、交际和审美教育等；在过程上突出了学生的质疑、讨论、批判的权利，

重在通过学生自己的声音来体现其自由、民主、平等、商谈的权利；在方法上则强调合作、

讨论、协商、批判、活动等方式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性。其最终目标在于摒弃道德教育中“以



否定名义而存在的欺骗性语言”，将传统的宰制、规训、灌输、不平等的道德教育课程转向

自由、公正、平等、民主、解放的课程。那些压制学生的意见、听不到学生声音的课堂，是

意识形态强制和带有文化偏见的课堂，根本无补于学生生活经验的理解、反思及民主社会的

参与。 

道德教育的课程还应通过构建有利于培养公民行动的制度文化来丰富教学内容。制度

文化的建构包括对现有权力、暴力制度的批判和对“无统治”的自由、民主、平等社会秩序

的祈求。选择适合学生道德成长的制度文化作为课程学习、道德讨论的素材，有助于建立一

种民主、平等、宽容、多元、共享的学校道德文化，以作为学生沟通行动的意义共识和建构

理性生活方式的基础。虽然哈氏倾向于道德教育中的价值中立，但仍然肯定某些道德规范的

优先性，认可诸如公平、宽容、理性、文明等基本道德德性，这是道德共识产生的最低条件，

也是多元文化社会中道德教育必须秉持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道德德性和理念是学校文化、

德育课程的基础内容。批判的、解放的道德教育课程，还应面向学生的生活世界，体现课程

的实践性。生活世界乃个体生活实践和沟通交往的背景知识、背景信念，包括个体的生活经

验、伦理规范、道德常识、学科知识、实践能力和社会的文化传统等，它凝结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应当遵循的规范，决定着人的言说方式和交往行为。这意味着，德育课程既应根植学生

的日常生活世界，又应指向体现沟通理性的生活世界。面向生活世界的德育课程，还要防止

大众文化对道德的消弭。以通俗化、商业化、娱乐化为旨趣的大众文化，遵循技术至上的支

配原则与工具理性，使人在无意识的默从中丧失了自主性、自决性，它消弭了人的批判功能

和对至善道德的诉求，遭致了道德价值在社会建构与社会生活中的弱化与边缘化。道德教育

必须将大众文化的批判作为道德教学的日常内容。 

3.相互理解与互为观众：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过程观 

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过程紧紧围绕师生的相互理解、平等商谈而展开。无论是哪种

交往、都必须在相互理解中进行，“谁要理解，谁就必须参与交往”。理解不是别的，就是有

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达成“一致理解的一种语言表达”。这种一致理解或相互理解，

既是道德教育的条件，亦是其构成要素。相互理解本身就具有道德意义。因为，只有相互理

解才有相互的责任感、义务感与行为意识。道德教育属于一种基于主体经验的意义理解的过

程，它既不能以教师唯我主义的方式进行，也不能以一种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身份进行，而是

参与表达的主体---师生以一种交互主体的关系进行的交往。道德教育过程中，师生“要理

解交往的意义，就得参与交往的过程，而谁要参与交往，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和作为第二

者的他人进入一种主体际关系，那就要采取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态度”。
[9]
 



道德教育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反映在师生关系上就是师生“互为观众”。哈氏认为，教

学过程究其实质乃是一种师生借助于语言和行动而相互展开的沟通行为，在沟通行为中，师

生关系表现为一种面对共同的知识世界、道德世界而展开的叙述者与倾听者的关系，表现为

一种 “相互构成观众”的关系。道德教学是这种关系的典型表现。借助于平等对话、倾心

交流与相互开放，师生获得了道德地把握世界的洞察力，形成了以真实世界为依托的道德理

念与信念，最终为道德共识的达成开辟了方向。在教育过程中，师生、生生之间的关系是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是相互遭遇、彼此构成观众的交互关系，而非相互

对立、你高我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师生间的沟通是一种基于交互背景条件下的活动，特

别是教师，应当善于跳出自己对问题、学生的认识背景，进入到作为他者的学生的认知背景、

问题背景之中，从而达到一种教学的“异镜化”。 

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相互理解、互为观众的过程，是批判社会学对日益流行的教学技

术主义危害的反叛。哈氏认为，现代社会，随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干预，社会事务日

益变成由科层制组织中的专家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的“技术问题”，日益彰显的专家统治、

权力暴力使公共生活不断陷入合法性危机。这种现象也波及了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习惯于将

道德价值问题视为某种仅凭教学技术、教育技艺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公共理性的建构、日

常生活的意义、道德人格的构建及人们相互间的道德信任均在专家掌控下被工具理性遮蔽

了，道德教育因依循技术化路线而失去了活动的效益与存在的合理性。工具理性是一种唯利

是图、与道德要求相分离的异化了的理性。工具化的教育是科层化、程序化、知识化、规训

化的教育，它剔除了反思、批判、理解、沟通的存在空间，遭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

坏”。
[10]

只有建构一种民主对话、平等商谈、相互理解的沟通理性，方能化解技术主义教学

的危机，实现关于价值指向、制度文化与行为准则的道德共识之道德教育目的。 

4.自由辩论与沟通互动：批判社会学的道德教育方法论 

批判社会学倡导的理想的道德教育方法是自由辩论、沟通互动。哈氏认为，个体对道

德的理解绝非靠自我理性的独自反思，而是通过交互主体基于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的商谈、

对话，即通过话语伦理或主体际的共识而确立的。即是说，道德的主体不是也不可能是单数

的第一人称“我”的情感、态度的主观表达，而是复数的“我们”即交互主体基于沟通、对

话而产生的道德共识、情感共鸣与交往行为。这即是其沟通伦理观的本质所系。就道德教育

而言，其成效绝不取决于教师的权威命令、价值独白，而是取决于师生之间相互以他者的视

野对道德话题的坦诚对话与开诚布公。 



无论是在其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在其晚期的《交往行动理论》著述中，

哈氏一直坚信“知识领域是通过公开的讨论与批评而获得进步的。”作为公共事业的教育，

特别是以传输公共领域价值观为重要任务的道德教育，亦复如此。道德教学，作为一个公共

价值领域，是一种师生“论说意愿的形成方式”，而非价值灌输的场所。因而，道德教育最

适切有效的方式是“在平等人之间自由的、没有强迫的辩论”。
[11]

“诉诸讨论能把道德建立

在论证的基础上，同时，能把作为民主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非强迫性一致意见的重要性建立在

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概念上。”
[12]

自由辩论与平等商谈是教学领域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以

语言为媒介、以沟通与互动为方式，实现相互理解进而促进人的自我解放之目标的先决条件

与最理想的方式。 

自由辩论、沟通互动都需借助语言媒介进行。语言乃主体之间相互理解与沟通行为的

工具， 话语行为本身就是交往行为，参与对话的主体唯有相互承认、理解，方能使沟通成

为可能；而相互理解、沟通互动又能使道德共识、社会团结成为可能。因而，主体间的话语

行为也就是伦理行为。辩论和沟通不仅能够实现主体的同一性人格和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而

且能够获得价值整合、道德共识和社会团结，实现“社会的整体化和个体道德的社会化。” 

哈贝马斯赋予理性沟通与价值互动以崇高的地位，认为双向沟通与理解是人性、人之

实践活动的本质，是实现道德共识、道德自由乃至人类解放的“至关重要的规范性社会行动

方式”，借助自由辩论、沟通互动、对话商谈，可以疏解主体间的冲突与意见分歧，摆脱历

史文化所形成的种种道德“先见”，达成基于相互理解的价值共识，进而实现道德认同与社

会整合。特别是在一个现代性高度发达、工具理性高度扩散、人们的道德议题高度零散的时

代，以民主协商、平等对话、商谈交流为旨趣的理性沟通，是扩大道德共识、增强价值认同、

构建公共理性的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方式。这对以培育学生的道德共识、实现学生的精神自

由为目标的道德教育而言，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在时代变迁与教育变革频仍的际遇下，道德

教育要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积极而有效的措施只能是：对话而不是灌输、沟通而不是规

训、商谈而不是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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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iew of Moral Education of Jurgen Habermas’ Critical Sociology 

Tang Aimin 

Abstract: Jurgen Habermas’ Critical Sociology，the core of which being the theory of 

coummunicative action，contains a significant moral taste and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moral 

edu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moral consensus，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and 

system culture，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udience，the free debate an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constitute the moral educational objective，the curriculum orientation，the process 

view and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ritical sociology. The view of moral education of the critical 

sociology is a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of axiology and methodology for people to grasp the natur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ractic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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